
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殷建环表【2020】082号
依据“环评”结论及拟建位置和本项目环评审批事项在我局网站公示结果，经研究批复如下：

    一、批准《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30MW超高温超高压煤气发电项目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，建设地点位于殷都区新普公司厂区内，项目总投资120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2000万元，建设内容为30MW超高温超高压煤气发电项目；

    二、项目执行的有关环境保护标准按“环评”中提出的标准执行；

三、项目须按“环评”中提出的污染控制措施和各项要求落实，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“三同时”制度；

四、原辅材料建设原料库，物料不得露天堆放，厂区地面硬化，闲置的场地硬化或绿化，建设规范化厂区；

五、项目燃气锅炉内部安装SCR脱硝装置，烟气尾部配备SDS脱硫装置，SDS脱硫产生的粉尘、脱硫剂原料储仓呼吸产生的粉尘、大灰仓呼吸产生的粉尘、大灰仓出料粉尘等工段产生的粉尘引入经袋式除尘器后并入60m高烟囱达标排放；

六、项目发电设备运行过程中需要定期更换少量润滑油、废润滑油桶、废脱销催化剂、废离子交换树脂膜等按环评要求妥善处置，不外排。一般固废除尘灰综合利用，废超滤膜、废反渗透膜有供货厂家更换后直接回收，不外排；

七、对主要产噪设备风机加装消声器，基础减震、厂房隔声、距离衰减等措施，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；

八、排污口的设置必须符合排污口规范化的要求，并设置标志牌；

九、按照豫环攻坚办【2019】25号、安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关于印发《2019年推进全市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深度治理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安环攻坚〔2019〕205号）文件、安环攻坚办【2019】196号文件及《安阳市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安环攻坚办〔2020〕73号）等文件要求执行；

十、本项目未涉及的其他事项依托原环评审批及验收意见执行；

十一、落实各级部门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其他相关要求；

十二、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5年内有效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；

项目建成后，建设单位须按照规定程序、标准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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